中山一院2026-2029年医疗责任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市场调研需求书

报价单位（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价总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价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价联系人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价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1章、 采购人相关信息
2025年度医务人员数5945人，床位数2913张。

第二章、医疗责任保险内容
1. 保险责任范围
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内，采购人及其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工作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或其近亲属或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采购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采购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以下情形，应属于本项目所指的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
1.1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采购人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向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未及时向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的；
(2)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3)患者或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护理规范的诊疗活动；
(4)采购人非故意违反有关诊疗护理规范的。
1.2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造成患者损害，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
1.3 保险事故发生后，采购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对应由采购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包括可能产生的案件受理费、勘验费、鉴定费、解剖费等）以及其他事先经承保公司（保险公司）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包括代表采购人参加医疗损害鉴定或医疗事故鉴定或庭审的人员因参加上述活动而产生的差旅费以及专家咨询费）,应包括在赔偿范围内。

2. 赔偿限额与免赔额要求
2.1 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RMB400万元；
2.2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低于RMB100万元；
2.3 法律费用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RMB40万元；
2.4 法律费用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之外另行计算；
2.5 免赔额：零。

3．赔偿范围
经济赔偿责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规定计算，具体赔偿项目应至少包括以下项目：
3.1 患者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
3.2 患者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3.3 患者死亡的，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3.4 患者或其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经仲裁机构或法院判决、仲裁、调解或经人民调解委员会酌情评鉴所需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三章、服务要求
1. 服务期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三年期医疗责任保险期满之日止。若有在保单有效期内产生的赔案尚未完结的，服务期至所有赔案完结为止。
2. 报价要求
2.1供应商报价应以人民币为单位，报价应包括为完成项目全部内容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加班费、保险费、风险金和税费、利润、不可预见费等），上述费用不管是否在供应商的报价事项中单列，均视为报价总价中已包含该费用。
2.2保险经纪公司报价将为采购人直接支付给其指定的保险公司的医疗责任保险保费金额，并且该保费金额已经包含了其与指定的保险公司之间约定的经纪佣金费用。
[bookmark: _GoBack]2.3保险公司报价为采购人需支付的医疗责任保险保费金额。

第四章、报价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公司简介；
3.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  报价材料；
5.  服务方案；
6.  同类业绩（需提供合同或保单）；
7.  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